
















































附件1-1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单位（盖章）：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社会救助管理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3]贵阳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贵阳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元）

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4500.00 64500.00 500239.15 10 100.00 10

财政拨款： 64500.00 64500.00 500239.15 - - -

------本级安排： 64500.00 64500.00 500239.15 - - -

------其中：上级补助： 0 0 0 - - -

其他： 0 0 0 -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常规项目。用于办公用房运行、开展社会救助及信息化建设等专
项业务所需经费。 目标1：保障办公用房运行 目标2：为社会救
助业务工作开展提供相关经费保障 目标3：为信息化建设提供经
费保障。

保障了办公用房的正常运转，为信息化建设、社会救助工
作开展提供了必要的经费保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低保年度核查 ≥1次 ≥1次 10 10

保障单位正常运转 持续保障 达成年度指标 10 10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达成年度指标 10 10

时效指标 业务工作按时完成率 ≥90% ≥90% 10 10

成本指标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100%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指
标

提高工作效率 有效提高 达成年度指标 30 30

满意度指
标(10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         分 90 100

自   
评
结 
论

2024年，着力提升社会救助水平，以提升服务能力、增强兜底功能、强化政策落实为重点，稳步提高困难群众保障标准，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探索推进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政策和防止返贫帮扶政策衔接 ，进一步强化审核确认权限下放后
监管职责，保证贵安新区困难群众能得到及时救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困难群众。



附件1-2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单位（盖章）：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筑城温暖活动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3]贵阳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贵阳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元）

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81900 343200 343200 10 100.00 10

财政拨款： 381900 343200 343200 - - -

------本级安排： 381900 343200 343200 - - -

------其中：上级补助： 0 0 0 - - -

其他： 0 0 0 -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为体现市委、市政府对城乡困难群众的关怀，每年元旦、春节期间，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筑城温暖活动”。 目标1：现金慰问户数预计
450户，每户500元，合计225000元。 目标2：购买慰问品预计
600份，每份260元，合计156000元。 目标3：慰问市级临聘低保工作
人员预计3人，每人300元，合计900元。

项目实施周期内，完成预算编制设定的绩效目标为市领导慰
问378户困难群众准备现金合计19.11万元、600份慰问物资
。慰问低保临聘工作人员3人，合计900元，完成了绩效目标
。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慰问品慰问户数 ≥500份 ≥500份 5 5

慰问市级临聘低保工作人员 ≥3人 ≥3人 5 5

现金慰问户数 ≥360户 ≥360户 10 10

质量指标

慰问临聘低保工作人员标准 ≥300元 ≥300元 5 5

现金慰问标准 ≥500元 ≥500元 10 10

慰问品标准 ≥240元 ≥240元 5 5

时效指标 项目实施时间 元旦春节期间 达成年度指标 5 5

成本指标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100% 5 5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 不断提升 达成年度指标 30 30

满意度指标
(10分)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         分 90 100

自   
评
结 
论

2024年元旦春节期间，市领导慰问对378户困难群众开展走访慰问，每户送去慰问金和慰问品，共计34.32万元，让他们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温暖，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同时，慰问低保临聘工作人员3人，合计900元，让他们感受到单位的关心和重视，增加
归属感、增强工作动力。



附件1-3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单位（盖章）：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贵安）筑城温暖活动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3]贵阳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贵阳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元）

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852500 823500 823500 10 100.00 10

财政拨款： 852500 823500 823500 - - -

------本级安排： 852500 823500 823500 - - -

------其中：上级补助： 0 0 0 - - -

其他： 0 0 0 -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领导对2024年“筑城温暖活动”工作要求，参照《2023年筑城
温暖活动方案》，在元旦春节期间开展慰问工作。对低保对象、特
困人员开展“两节”慰问，标准为500元/人，共需资金85.25万元
（其中，低保对象1468人，需要资金73.4万元；特困人员237人，
需要资金11.85万元）

已完成贵安筑城温暖活动工作各项绩效目标 。2024年元旦春
节期间，贵安新区领导对17名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开展走访
慰问，每人发放慰问金500元，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
暖；为贵安新区1647名低保对象和特困对象每人发放500元
慰问金，共计发放82.35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慰问特困供养对象 ≥230人 ≥230人 10 10

慰问低保对象数量 ≥1450人 ≥1450人 10 10

质量指标 慰问标准 ≥500元 ≥500元 10 10

时效指标 项目实施时间 元旦春节期间 达成年度指标 10 10

成本指标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100%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 有所提高 达成年度指标 30 30

满意度指
标(10分)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         分 90 100

自   
评
结 
论

2024年元旦春节期间，贵安新区领导对17名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开展走访慰问，每人发放慰问金500元，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温暖；为贵安新区1647名低保对象和特困对象每人发放500元慰问金，共计发放82.35万元，让困难群众过欢乐祥和的节日，群
众个满意率达90%以上。



附件1-4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单位（盖章）：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贵安）六十年代精简退职职工定期定量救济费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3]贵阳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贵阳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元）

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7400 37400 37400 10 100.00 10

财政拨款： 37400 37400 37400 - - -

------本级安排： 37400 37400 37400 - - -

------其中：上级补助： 0 0 0 - - -

其他： 0 0 0 -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对于从一九六一年到本通知下达之日期间精减退职的一九五七年年
底以前参加工作并发给了一次性退职补助金的职工，凡是现在全部
或者在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年老体弱，或者长期患病影响劳动较
大，而家庭生活无依靠的，由当地民政部门按月发给本人原标准工
资百分之四十的救济费，截至目前贵安新区2人，标准为1836元。  
目标1：有效保障六十年代精简退职老职工的基本生活，确保六十
年代精简老职工基本生活水平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按时完成2024年贵安新区2名六十年代精简退职老职工基本
生活费的发放。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对象数量 ≥2人 ≥2人 20 20

质量指标 发放标准 ≥1836元 ≥1836元 10 10

时效指标 发放时间 按月发放 达成年度指标 10 10

成本指标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100%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困难群众生活水平 不断提升 达成年度指标 30 30

满意度指
标(10分)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         分 90 100

自   
评
结 
论

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每月及时通过“一卡通”，为2名贵安新区六十年代精简退职老职工发放救助补助费（标准1836元/人
/月）.认定对象精准，资金发放规范资金，覆盖率为100%，群众满意率为100%。



附件1-5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单位（盖章）：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贵安）低保对象资助参保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3]贵阳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贵阳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元）

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全年执行数（B）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13300 264275 264275 10 100.00 10

财政拨款： 313300 264275 264275 - - -

------本级安排： 313300 264275 264275 - - -

------其中：上级补助： 0 0 0 - - -

其他： 0 0 0 -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一是根据《 市医保局等十部门关于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征缴工作的通知》（筑医保发〔2023〕17号）要求，对低
保对象按照比例资助参保，预计人数1520人，每人标准190元测
算。二是对新增或自己缴纳资助参保对象按标准补发50%资金。

已按时完成2024年贵安新区低保人员低保资助参保资金
的工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对符合条件的对象 应补尽补 达成年度指标 20 20

质量指标 补助标准 ≥190元 ≥190元 10 10

时效指标 补助时间 2024年1月至12月 达成年度指标 10 10

成本指标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100%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苦难群众生活水平 有所提升 达成年度指标 30 30

满意度指
标(10分)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对政策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         分 90 100

自   
评
结 
论

认真贯彻落实《市医保局等10部门关于2024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征缴工作的通知》要求，把维护困难群众基本
权益作为社会救助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资助贵安新区1300余名低保对象（标准190元/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资金使用准确、规范，群众满意率达90%以上。



附件1-6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单位（盖章）：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贵安）黔财社〔2023〕171号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3]贵阳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贵阳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元）

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890000 5890000 5890000 5890000 10 100.00 10

财政拨款： 5890000 5890000 5890000 5890000 - - -

------本级安排： 0 0 0 0 - - -

------其中：上级补助： 5890000 5890000 5890000 5890000 - - -

其他： 0 0 0 -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市民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预
算的通知下拨（贵安）黔财社〔2023〕171号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按照年初设定绩效目标，完成本项目实施周期2024年贵安新区最
低生活保障工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保障对象 应保尽保 达成年度指标 20 20

质量指标 保障标准 不低于上年 达成年度指标 10 10

时效指标 发放时间 按月发放 达成年度指标 10 10

成本指标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100%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困难群众生活水平 有所提升 达成年度指标 30 30

满意度指
标(10分)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         分 90 100

自   
评
结 
论

2024年，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为贵安新区生活困难的家庭和个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帮助他们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兜住兜准兜好民
生底线，群众满意度在90%以上。每月及时通过“一卡通”足额发放低保金，全年发放1088.47万元，惠及1517名低保对象，发放准
确率100%；稳步提高保障标准，低保标准较上年提高6%；强化动态管理，“大数据+铁脚板”精准识别保障对象，保障应保尽保。下
一步，进一步强化定期核查机制、加强动态管理、强化监管等，推动社会救助工作由“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拓
展。



附件1-7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单位（盖章）：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贵安）黔财社〔2023〕171号特困人员供养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3]贵阳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贵阳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元）

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280000 3280000 3280000 10 100.00 10

财政拨款： 3280000 3280000 3280000 - - -

------本级安排： 0 0 0 - - -

------其中：上级补助： 3280000 3280000 3280000 - - -

其他： 0 0 0 -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贵阳市民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的通
知，下拨贵安黔财社〔2023〕171号特困供养资金。 

全年目标完成情况：按照年初设定绩效目标，每月及时足额
发放特困供养金，发放率为100%；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
众纳入保障，确保应救尽救、应养尽养；完成2024年贵安新
区特困供养工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特困供养人数 应养尽养 达成年度指标 20 20

质量指标 救助标准 不低于上年 达成年度指标 10 10

时效指标 发放时间 按月发放 达成年度指标 10 10

成本指标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100%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困难群众生活水平 有效提升 达成年度指标 30 30

满意度指
标(10分)

满意度指
标

救助对象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         分 90 100

自   
评
结 
论

本年度特困救助供养补助项目强化政府托底保障职责，为贵安新区特困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服务，疾病治疗等提供资金保
障，满意率达90%以上。每月及时通过“一卡通”足额发放特困供养金，全年发放566.94万元，惠及247名特困供养对象，发放
准确率100%；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保障，确保应救尽救、应养尽养。下一步，将持续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
切，不断提升特困人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附件1-8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单位（盖章）：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贵安）黔财社〔2023〕171号城乡困难群众临时救助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3]贵阳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贵阳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元）

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60000 160000 114840 10 0 0

财政拨款： 160000 160000 114840 - - -

------本级安排： 0 0 0 - - -

------其中：上级补助： 160000 160000 114840 - - -

其他： 0 0 0 -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贵阳市民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的通
知，下拨贵安黔财社〔2023〕171号临时救助资金。

按照年初设定绩效目标，完成本项目实施周期2024年贵安新
区临时救助工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保障对象 应保尽保 达成年度指标 20 20

质量指标 保障标准 不低于上年 达成年度指标 10 10

时效指标 救助时间 及时救助 达成年度指标 10 10

成本指标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100%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困难群众生活水平 有所提升 达成年度指标 30 30

满意度指
标(10分)

满意度指
标

困难群众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         分 90 90

自   
评
结 
论

2024年，临时救助资金充分发挥临时救助时效性、救急难作用，切实兜住兜牢民生底线，防止和减少冲击社会道德和心理底线
的事件发生。资金及时足额发放，覆盖152人次，发放准确率达100%，保障困难群体面临的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生活困难及
时得以解决，群众满意度超过90%。项目实施过程中，管理制度规范、流程优化，各环节衔接顺畅。下一步，通过线上预警，线
下核实等方式，多措并举，持续强化困难群众的动态监测工作，推动民政工作高质量发展。



附件1-9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单位（盖章）：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黔财社〔2023〕200号（贵安）精简退职老职工定期定量救济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3]贵阳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贵阳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元）

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700 4700 4700 10 100.00 10

财政拨款： 4700 4700 4700 - - -

------本级安排： 0 0 0 - - -

------其中：上级补助： 4700 4700 4700 - - -

其他： 0 0 0 -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对于从一九六一年到本通知下达之日期间精减退职的一九五七年年
底以前参加工作并发给了一次性退职补助金的职工，凡是现在全部
或者在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年老体弱，或者长期患病影响劳动较
大，而家庭生活无依靠的，由当地民政部门按月发给本人原标准工
资百分之四十的救济费，截至目前贵安新区2人，标准为1836元。  
目标1：有效保障六十年代精简退职老职工的基本生活，确保六十
年代精简老职工基本生活水平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按时完成2024年贵安新区2名六十年代精简退职老职工基本
生活费的发放。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对象数量 ≥2人 ≥2人 20 20

质量指标 发放标准 ≥1836元 ≥1836元 10 10

时效指标 发放时间 按月发放 达成年度指标 10 10

成本指标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100%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困难群众生活水平 不断提升 达成年度指标 30 30

满意度指
标(10分)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         分 90 100

自   
评
结 
论

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每月及时通过“一卡通”，为2名贵安新区六十年代精简退职老职工发放救助补助费（标准1836元/人
/月）.认定对象精准，资金发放规范资金，覆盖率为100%，群众满意率为100%。



附件1-1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单位（盖章）：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黔财社【2023】22号（贵安）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补助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3]贵阳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贵阳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元）

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0000 60000 60000 10 100.00 10

财政拨款： 60000 60000 60000 - - -

------本级安排： 0 0 0 - - -

------其中：上级补助：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 - -

其他： 0 0 0 -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市民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省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的通知，
下拨贵安黔财社【2023】22号特困供养资金。 

按照年初设定绩效目标，每月及时足额发放特困供养金，发
放率为100%；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保障，确保应
救尽救、应养尽养，完成2024年贵安新区特困供养工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特困供养人数 应养尽养 达成年度指标 20 20

质量指标 救助标准 不低于上年 达成年度指标 10 10

时效指标 发放时间 按月发放 达成年度指标 10 10

成本指标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100%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困难群众生活水平 有所提升 达成年度指标 30 30

满意度指
标(10分)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         分 90 100

自   
评
结 
论

本年度特困救助供养补助项目强化政府托底保障职责，为贵安新区特困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服务，疾病治疗等提供资金保
障，满意率达90%以上。每月及时通过“一卡通”足额发放特困供养金，全年发放566.94万元，惠及247名特困供养对象，发放
准确率100%；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保障，确保应救尽救、应养尽养。下一步，将持续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
切，不断提升特困人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附件1-11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单位（盖章）：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贵安）黔财社〔2024〕68号特困人员供养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3]贵阳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贵阳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元）

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700000 1700000 1460000 10 100.00 10

财政拨款： 1700000 1700000 1460000 - - -

------本级安排： 0 0 0 - - -

------其中：上级补助： 1700000 1700000 1460000 - - -

其他： 0 0 0 -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市民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的通知，
下拨贵安黔财社〔2024〕68号特困供养资金。

按照年初设定绩效目标，每月及时足额发放特困供养金，发
放率为100%；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保障，确保应
救尽救、应养尽养，完成2024年贵安新区特困供养工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特困供养人数 应养尽养 达成年度指标 20 20

质量指标 救助标准 不低于上年 达成年度指标 10 10

时效指标 发放时间 按月发放 达成年度指标 10 10

成本指标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100%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困难群众生活水平 有所提升 达成年度指标 30 30

满意度指
标(10分)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         分 90 100

自   
评
结 
论

本年度特困救助供养补助项目强化政府托底保障职责，为贵安新区特困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服务，疾病治疗等提供资金保
障，满意率达90%以上。每月及时通过“一卡通”足额发放特困供养金，全年发放566.94万元，惠及247名特困供养对象，发放
准确率100%；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保障，确保应救尽救、应养尽养。下一步，将持续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
切，不断提升特困人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附件1-12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单位（盖章）：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黔财社〔2024〕60号（贵安）省级精简退职老职工定期定量救济费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3]贵阳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贵阳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元）

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000 2000 2000 10 100.00 10

财政拨款： 2000 2000 2000 - - -

------本级安排： 0 0 0 - - -

------其中：上级补助： 2000 2000 2000 - - -

其他： 0 0 0 -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对于从一九六一年到本通知下达之日期间精减退职的一九五七年年
底以前参加工作并发给了一次性退职补助金的职工，凡是现在全部
或者在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年老体弱，或者长期患病影响劳动较
大，而家庭生活无依靠的，由当地民政部门按月发给本人原标准工
资百分之四十的救济费，截至目前贵安新区2人，标准为1836元。  
目标1：有效保障六十年代精简退职老职工的基本生活，确保六十
年代精简老职工基本生活水平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按时完成2024年贵安新区2名六十年代精简退职老职工基本
生活费的发放。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对象数量 ≥2人 ≥2人 20 20

质量指标 发放标准 ≥1836元 ≥1836元 10 10

时效指标 发放时间 按月发放 达成年度指标 10 10

成本指标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100%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困难群众生活水平 不断提升 达成年度指标 30 30

满意度指
标(10分)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         分 90 100

自   
评
结 
论

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每月及时通过“一卡通”，为2名贵安新区六十年代精简退职老职工发放救助补助费（标准1836元/人
/月）.认定对象精准，资金发放规范资金，覆盖率为100%，群众满意率为100%。



附件1-13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单位（盖章）：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黔财社〔2023〕197号（贵安）特困人员供养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3]贵阳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贵阳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元）

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20000 320000 260000 10 100.00 10

财政拨款： 320000 320000 260000 - - -

------本级安排： 0 0 0 - - -

------其中：上级补助： 320000 320000 260000 - - -

其他： 0 0 0 -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市民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省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的通知，
下拨贵安黔财社〔2023〕197号特困供养资金。 

按照年初设定绩效目标，每月及时足额发放特困供养金，发
放率为100%；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保障，确保应
救尽救、应养尽养，完成2024年贵安新区特困供养工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特困供养人数 应养尽养 达成年度指标 20 20

质量指标 救助标准 不低于上年 达成年度指标 10 10

时效指标 发放时间 按月发放 达成年度指标 10 10

成本指标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100%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困难群众生活水平 有所提升 达成年度指标 30 30

满意度指
标(10分)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         分 90 100

自   
评
结 
论

本年度特困救助供养补助项目强化政府托底保障职责，为贵安新区特困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服务，疾病治疗等提供资金保
障，满意率达90%以上。每月及时通过“一卡通”足额发放特困供养金，全年发放566.94万元，惠及247名特困供养对象，发放
准确率100%；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保障，确保应救尽救、应养尽养。下一步，将持续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
切，不断提升特困人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附件1-14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单位（盖章）：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贵安）黔财社〔2024〕68号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3]贵阳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贵阳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元）

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930000 2930000 2930000 10 100.00 10

财政拨款： 2930000 2930000 2930000 - - -

------本级安排： 0 0 0 0 - - -

------其中：上级补助： 2930000 2930000 2930000 - - -

其他： 0 0 0 -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市民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预算的
通知下拨（贵安）黔财社〔2024〕68号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按照年初设定绩效目标，完成本项目实施周期2024年贵安新区最
低生活保障工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保障对象 应保尽保 达成年度指标 20 20

质量指标 保障标准 不低于上年 达成年度指标 10 10

时效指标 发放时间 按月发放 达成年度指标 10 10

成本指标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100%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困难群众生活水平 有所提升 达成年度指标 30 30

满意度指
标(10分)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         分 90 100

自   
评
结 
论

2024年，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为贵安新区生活困难的家庭和个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帮助他们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兜住兜准兜好民
生底线，群众满意度在90%以上。每月及时通过“一卡通”足额发放低保金，全年发放1088.47万元，惠及1517名低保对象，发放准
确率100%；稳步提高保障标准，低保标准较上年提高6%；强化动态管理，“大数据+铁脚板”精准识别保障对象，保障应保尽保。下
一步，进一步强化定期核查机制、加强动态管理、强化监管等，推动社会救助工作由“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拓
展。


